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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提高建筑塔式起重机防台风安全使用的监督管理水平，防止和减少建

筑塔式起重机因台风而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塔式

起重机安全规程》（GB 5144）等国家、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岛

屿气候的特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4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技术要求等。 

本标准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海南省建设标准定额站

负责日常管理，由海南省建筑机械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在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海南省建设标

准定额站（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白龙南路 77号，邮编：570203，电

话：65359219，电子邮箱：biaozhun_hnjs@sina.com），以供今后修订时参

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海南省建筑机械协会 

             南京工业大学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海南省建设标准定额站 

             抚顺永茂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徐工集团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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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理工大学 

             中核华兴达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马尼托瓦克起重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浙江虎霸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江西中天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天宙检测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殷晨波  林明泉 张长杰  谢壮宁  唐忠辉  陈东海   

             吴湘文  易伟  郭泽文  姜  利  吴  静  王建军   

米成宏  朱  晖仕  军  孙乃俊  周志勇  罗斌飞   

             叶南祥  屈辉铁吴  伟  张子立  邱东雄  贺志诚   

刘  威  党  斯 钱爱成  马夫华  韩基鹏 

主要审查人：李向东  楼文娟  唐卫敏  孟鑫耀  顾培艳伍书院 

冯海雷邵兆敏  吴坚强  王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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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提高本省建筑塔式起重机(以下简称塔机)防台风能力，减少事

故隐患，确保塔机安全使用，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规定了本省内使用的塔机在选用（设计、制造）、安装（拆

卸）、使用、维护保养（租赁）、检测中应遵守的防台风安全技术要求。 

1.0.3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使

用的塔机。 

1.0.4塔机防台风，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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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0.1 塔机防台风 

通过优化设计方案、提高非工作状态计算风压和采取预防措施等方法来

提高塔机在非工作状态承受台风载荷的能力，防止和减少台风对建筑塔式起

重机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2.0.2台风 

台风是赤道以北，日界线以西，亚洲太平洋国家或地区对热带气旋的一

个分级。气象学规定，中心风力在 12 级至 13级（即 32.7-41.4m/s）的热

带气旋称为台风；中心风力在 14～15级（41.5～50.9m/s）的热带气旋称为

强台风；中心风力≥16级（≥51.0m/s）的热带气旋称为超强台风。 

2.0.3峡谷效应 

一种峡谷地形（如建筑物之间）对流经气流产生的扰流现象。当气流由

开阔地带流入峡谷地形时，风速增大，空气会加速流过峡谷；当流出峡谷地

形时，空气流速又会减缓。 

2.2  符号 

2.2.1pn——非工作状态计算风压。 

2.2.2vn——计算风速。 

2.2.3vb——10min时距平均风速。 

 



7 
 

 

3  基本规定 

3.0.1应根据不同防控区、不同防控期开展防台风工作。 

3.0.2本省所辖市县划分为四级台风防控区：特级防控区、1级防控区、

2级防控区、3级防控区。具体划分如表 3.0.2。 

表 3.0.2四级台风防控区划分 

防控区等级 所含区域 

特级 三沙市 

1级 海口市、三亚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陵水县 

2级 儋州市、洋浦经济开发区、东方市、澄迈县、临高县、昌江县、乐东县 

3级 五指山市、定安县、屯昌县、白沙县、保亭县、琼中县 

3.0.3将每年划分为重点防控期与一般防控期，重点防控期为每年的 7

月至 10月,其它月份为一般防控期。 

3.0.4在本省范围内施工的塔机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塔机； 

2 塔机应按不低于 4.1.2所规定的非工作状态计算风压进行抗风设计； 

3塔机防腐蚀性应满足本省地区高湿、高盐环境的要求； 

4在特级防控区和 1级防控区不得使用起重力矩 800kN·m以下（含）、

2级防控区不得使用起重力矩 630kN·m以下（含）的上回转式塔机； 

5标准节宜采用销轴连接； 

6起重臂及平衡臂与回转部分连接处、起重臂间连接处不应使用快装式

接头。 

3.0.5制造单位应提供针对本省气候特点的塔机使用说明书，说明书中

除应有塔机的基础设计、附着装置、维护保养要求外，还应有安装位置选择、

独立高度、悬臂高度及挡风装置设置等防台风特殊要求的内容。 

3.0.6总承包单位应根据防控区等级组织制定相应防台风应急预案。预

案应内容完整、可操作性强，并严格执行。应急预案编写原则可参考附录 A。 

3.0.7安装单位应具有相应的起重机械安装资质。 

3.0.8安装单位应根据设备出厂技术文件和安装（拆卸）作业标准规范

制定满足不同防控区、防控期要求的安装（拆卸）方案，并经其企业技术负

责人审批。特级防控区和 1级防控区内 1250kN·m以上（含）塔机、2级防

控区内 3150kN·m以上（含）塔机以及最终安装高度达到 100m以上（含）

塔机的安装（拆卸）方案应经专家论证。台风防控区塔机基本信息见附录 B。 

3.0.9租赁单位应建立符合本省气候特点以及不同防控期要求的塔机

维护保养制度，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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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  检验检测机构在开展检验检测工作时，除执行现行检验检测标

准规范外，还应根据不同防控区及不同防控期重点检测与防台风有关的项

目。 

3.0.11台风过后，总承包单位应组织对塔机进行安全检查，主要检查

项目及方法见附录 C。塔机金属结构、工作机构以及安全保护装置可能或已

经受损害的，如需恢复使用，应委托经本省相关行业协会确认的机构进行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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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选用 

4.1.1  塔机零部件的防腐蚀能力应达到 ISO 12944的 C5-M中等预期
耐久性要求。 

4.1.2  塔机设计时除了应满足现有规范，抗风载荷能力应有所提高。

在非工作状态时，塔机计算风压应根据各防控区选择相应值，10m高处的计
算风压见表 4.1.2，非工作状态计算风压高度变化详见附录 D。常用非工作
状态常用的计算风压 pn和计算风速 vn及其相对应的 10min时距平均风速 vb

和风力等级见附录 E。 
表 4.1.2 海南地区塔机非工作状态 10m高处计算风压 

防控区等级 
非工作状态计算风压 pn 

N/m
2 

计算风速 vn 

m/s 

特级 1500 49.0 

1级 1400 47.3 

2级 1200 43.8 

3级 1000 40.0 

4.1.3制造单位应提供符合不同防控区、防控期的塔机防台风方案（防

台风塔机推荐设计方案见附录 F）。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制造单位应提供不同防控区和防控期的基础及附着装置设计计算所

需的数据和防台风措施； 

2  制造单位建议可采用降低自由端高度的防台风措施时，应在说明书

中予以说明； 

3  制造单位建议可采用降低顶升套架高度的防台风措施时，应在说明

书中说明其操作方法、顶升套架降至位置及其固定方式； 

4  制造单位建议可采用安装揽风绳的防台风措施时，应在说明书中说

明其布置方式、锚固点要求及揽风绳规格； 

5制造单位采用塔身基础节和附着位置处加强节进行防台风设计时，加

强节应有区别标识，并在说明书中予以说明； 

6 制造单位应在说明书中说明行走式塔机夹轨器的使用方法和最大允

许风力等级。若使用地面水平锚杆的方式抗风防滑，应说明其使用方法。 

7  安装或使用单位可以根据使用情况制定防台风措施，应经使用单位

技术负责人审批。 

4.1.4结构件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结构件采用摩擦型高强度螺栓连接时，高强度螺栓应符合《钢结构用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GB/T 1231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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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详细说明高强度螺栓的检查频次、注意事项及更

换要求，应考虑并提供安全有效的施工空间； 

3高强度螺栓使用次数应符合表 4.1.4的要求。 

表 4.1.4高强度螺栓使用次数 

防控区 特级 1级 2级 3级 

可使用次数 1 1 2 2 

4.1.5 结构件采用销轴连接时，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详细说明其规格及数

量。 

4.1.6信息标识 

1 主要焊接构件应有可追溯的永久性标记； 

2高强度螺栓应有可追溯的生产批次标记。 

4.1.7  塔机应配备风速仪，宜采用具有在塔机断电情况下仍能采样和

保存数据的风速仪。 

4.1.8应在说明书中明确规定挡风板的使用方法。 

 

4.2  安装(拆卸)、使用 

4.2.1塔机安装（拆卸）方案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塔机安装（拆卸）现场环境条件的详细说明； 

2塔机安装位置平面图、立面图； 

3塔机基础设计、外形尺寸、技术要求和地基承载能力等要求； 

4 附着或内爬高度布置图； 

5安装（拆卸）顺序、技术要求和主要安装难点； 

6安装（拆卸）辅助设备型号、性能及布置位置； 

7塔机主要零部件的重量和吊点位置； 

8重大危险源、塔机防台风预案以及事故应急预案； 

9安全装置调试方案； 

10重点防控期塔机自由端高度控制方案。 

4.2.2塔机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使用单位应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选择安装位置，并考虑建筑物带来的

峡谷效应； 

2  应考虑台风作用下塔身弹性形变与建筑物不发生干涉的安全距离； 

3 塔机平衡臂覆盖范围应避开学校、幼儿园以及医院、车站、客运码头、

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公园等公众聚集场所。 

4.2.3应保证塔机 360°全回转，作业范围内无障碍物干涉。 

4.2.4塔机基础应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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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塔机的基础形式和尺寸应根据工程地质、载荷大小与塔机稳定性要

求，结合塔机使用说明书中的要求来确定； 

2使用说明书提供的基础形式或尺寸如不能满足要求，应参考《塔式起

重机混凝土基础工程技术规程》JGJ/T 187 进行设计，计算风压按表 4.1.2

取值； 

3格构式基础应有专家论证，其防腐蚀性能应满足本省气候特点； 

4预埋节式基础应由原厂制造，并提供证明材料，且预埋件不得重复使

用； 

5 不得使用装配式基础； 

6  地脚螺栓应由专业厂家制造生产，并提供出厂合格证明，且地脚螺

栓不得重复使用。 

4.2.5 安装单位应按照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不同防控期所能达到的塔身

自由端高度进行塔机的安装、降节和附着顶升工作。安装或使用单位可以根

据使用情况制定塔身自由端高度控制方案，经使用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并

由制造单位出具证明材料。 

4.2.6 应在符合使用说明书中塔机最大高度处的风速的条件下进行安

装（拆卸）作业。 

4.2.7平衡重应有可靠的固定措施，避免在台风作用下受损、掉落。 

4.2.8 塔机各零部件应固定牢固。 

4.2.9必须保证臂架能在非工作状态下自由随风转动，严禁锁死回转机

构、锁住臂架，对常闭式回转制动器，必须检查是否有效打开。 

4.2.10  高强度螺栓的安装及其预紧力矩应符合说明书要求，若说明书

未规定，其预紧力矩可参照附录 F。 

4.2.11  风速仪应安装在塔机顶部不挡风处，当风速大于工作极限风速

时，应能发出停止作业的警报。 

4.2.12台风来临前，应采取以下措施，并参照附录 G进行记录： 

1检查连接螺栓，确保其预紧力矩符合规定要求； 

2 检查销轴，确保其定位可靠，开口销设置正确； 

3检查塔机回转系统，打开回转制动器； 

4  检查挡风板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5 应将变幅小车收回到最小幅度处、吊钩收回到最高位置处； 

6应清除标牌、横幅等悬挂物及其它易坠物； 

7避雷设施应确保完好有效； 

8 应切断塔机供电电源线路。将电缆两端分别和驾驶室、塔身底部配电

柜分离； 

9平衡臂上的电阻箱、电气柜等应固定牢固； 

10露天的电控箱、电机等电器设备及液压泵应采取防雨措施； 

11 关闭驾驶室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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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动臂式塔机，必须按说明书要求，将起重臂架调整到规定的角度范

围； 

13快装式塔机应将臂架折叠，使其处于非工作状态； 

14  应将塔机顶升套架降至尽可能低的位置，并固定牢靠。 

 

4.3 附 着 

4.3.1塔机的附着支撑杆、预埋件及其连接的销轴（螺栓）应依据本标

准最大计算风压进行设计、制作、校核。 

4.3.2在特级、１级防控区使用的塔机宜采用四根附着支撑杆形式的附

着装置；2级、3级防控区塔机可采用三根或四根附着支撑杆形式的附着装

置，三根附着支撑杆形式的附着装置应对称设置。 

4.3.3应有附着装置安装方案。 

4.3.4当塔机与建筑物的距离、附着支撑杆角度、附着间距及附着结构

形式等因实际条件限制无法满足使用说明书规定时，应有专项施工方案，其

方案应经工程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必要时应由总承包单位组织专家

进行论证。 

4.3.5附着杆与水平面之间的倾斜角不得超过 10º。 

4.3.6 附墙装置附着点处的建筑结构承载力应能满足使用说明书的要

求。 

4.3.7附着拉杆支座与建筑结构的连接宜采用穿管预埋穿墙螺栓连接；

当采用预埋螺栓连接时，不宜采用“J形”和“L形”，预埋螺栓及其与建筑

结构之间的连接应满足强度要求。同时应提供隐蔽工程验收资料。 

4.3.8  附着框应安装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位置，宜安装在标准节有水

平支撑腹杆处，避开标准节连接处，安装附墙框的标准节及附着位置的上一

节标准节宜采用加强节替代或有加强措施。 

4.3.9附着框应安装附着内衬。 

4.3.10 附着支撑杆与附着框架及附着支承座之间的连接应采取销轴竖

向铰接形式，不得采用焊接连接的方式，连接螺栓或销轴应齐全，不应缺件、

松动。 

4.3.11塔机安装后，在空载、风速不大于 3m/s状态下，独立状态塔身

（或附着状态下最高附着点以上塔身）轴心线的侧向垂直度允差不应大于

4/1000；附着状态下最高附着点以下塔身轴心线的垂直度允差不应大于

2/1000。 

4.3.12特级、1级防控区使用的塔机附着框架、附着支撑杆应有原制造

单位的制造证明；2级、3级防控区使用的塔机附着框架、附着支撑杆应由

专业制造单位制造，且其资质等级不得低于本塔机的制造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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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台风过后安全评定与恢复使用 

4.4.1台风过后塔机应按 3.0.11进行处理。 

4.4.2受损塔机评估结果主要分为三类：报废处理、拆除修理和不拆除

修复后继续使用。 

4.4.3 受损塔机的评定应满足以下原则： 

1 塔机重要结构件由于腐蚀或磨损而使结构的应力提高，当测试应力超

过原计算应力的 15%时应给予报废处理。对无计算条件的、当腐蚀深度达原

厚度的 10%时应给予该塔机报废处理； 

2塔机重要结构件，如塔身、起重臂等，失去整体稳定性时应给予结构

件报废处理；如局部有损坏并可修复的，且修复后不低于原结构的承载能力

的，可以修复后继续使用； 

3  塔机的结构件及焊缝出现裂纹时，应根据受力和裂纹情况采取加强

或重新施焊等措施，并在使用过程中定期观察其发展情况。对无法消除裂纹

影响的结构件，应给予报废处理。 

4.4.4评定为报废处理的部件不得继续使用。 

4.4.5 评定为拆除修理的受损塔机的改造和重大维修应由具有相应资

质的企业进行，严禁私自改造和修理。 

4.4.6对于评估结果为不拆除修复后可继续使用的受损塔机，应制定合

理的修复方案，经修复且通过评定后方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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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塔机防台风应急预案 

A.1  工作原则 

为做好台风的防范与处置工作，增强塔机工作的安全性，提高快速反应

和应急处理能力，各部门应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原则； 

2坚持“依法防风、科学防风、合力防风”原则； 

3坚持“以人为本、以防为主、防抗结合”原则； 

4坚持“领导负责制、分级分部门负责”原则。 

A.2组织指挥体系 

各项目部成立应急指挥部，负责应急救援工作的指挥、协调、救援工作。

应急指挥部包括现场总指挥、现场伤员营救组、物资抢救组、消防灭火组、

保卫疏导组和后勤供应组，每组配备组长负责本组事物的统筹与安排。 

A.3台风预防、预警机制 

A.3.1台风预防机制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及时掌握台风、强台风（包括：所引起的雷、暴雨、

风暴潮）、超强台风等灾害的监测、预报、预警信息的届时收集，并及时向

防台指挥机构提供台风、降雨、风暴潮的实时信息和预报成果等灾害监测资

料。应急指机构根据收到的情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部署安排防风、救援工

作。各施工总承包单位间应注重加强灾害信息的共享和交流机制建设，并及

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 

A.3.2预警机制 

1台风侵袭预警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加强台风监测和预报，及时对台风侵袭的影响情况进

行预警。防台风应急小组应根据台风侵袭的影响程度，加强值班，跟踪台风

动向，研究防御对策，明确防御重点，及时将有关信息向应急指挥机构等有

关防台指挥机构汇报反馈。 

2台风侵袭准备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根据台风影响程度，及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由防

台风应急指挥中心负责，部署安排防台风工作，明确防御目标和重点，发布

施工人员转移命令；组织人力、物力做好防台风救助准备；组织指挥进行塔

机防台风救助工作。加强值班，密切监视台风、雷、暴雨、风暴潮，并予以

及时预报、预警。 

3防台风指令落实 

各单位的应急联络人接收到短信、电话、邮件等通知之后，应及时将应

急行动方案以微信、短信、电话等方式有效通知到各层执行，宣贯至每个员

工。 

A.4台风应急响应 

A.4.1防台风应急响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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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原则 

1)  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2)  单位自救与社会救援相结合； 

3)  先抢救遇险人员，后抢救国家财产； 

4)  快速响应，有效运作。 

2应急行动原则 

1)  疏散、撤离无关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2)  保持通讯畅通，随时掌握险情动态； 

3)  调集抢险、救助力量，迅速控制事态发展； 

4)  正确分析险情，及时划定危险范围，果断决定采取应急行动； 

5)  正确分析风险损益，在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的前提下，组织物资

抢险； 

6)  处理事故险情时，首先考虑人员安全，其次应尽可能减少财产损

失和环境污染，按有利于恢复生产的原则组织应急抢险行动。 

A.4.2应急响应级别 

根据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信息，分别设置为 4级应急响应级别。 

四级响应：气象局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在未来 72小时内热带气旋

将影响或登陆，沿海将出现 8级及以上大风。 

三级响应：气象局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在未来 48小时内热带气旋

将影响或登陆，沿海将出现 10级及以上大风。 

二级响应：气象局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未来 24小时内热带气旋

（强度为台风及以上）将影响或登陆，沿海将出现 12级及以上大风。 

一级响应：气象局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在未来 24小时内热带气旋

（强度为强台风及以上的）将影响或登陆，沿海将出现 14级及以上大风。 

A.4.3应急响应行动 

1四级响应行动 

应急指挥部领导带班，加强值班工作。密切监视台风发展趋势和风情、

雨情，及时发出台风情况通报，做好上传下达工作。具体工作如下： 

1)  应急指挥部签发应急响应行动指令单，发布启动“防台”预案命

令； 

2)  各单位执行行动要求，相应启动“防台”应急预案，进入台风、

暴雨、排洪戒备状态； 

3)  各单位组织“防台”检查（管辖范围内的施工现场边坡、应急物

资，机械设备、起重设备、塔机等高大设备的防台措施），对发现缺陷按要

求及时整改； 

4)  对台风期间仍将安放在户外的塔机等固定程度进行评估并采取加

强措施。使其具备防雨、防雷、防台风、防洪能力； 

5)  检查、确认户外塔机配电设施的防雨、防台风、排洪措施是否完

备，是否满足抗台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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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物资准备组检查储备物资情况，确认物资清单准确无误，各类物

资正常可用； 

7)  完成响应行动后，按要求填写“防台应急响应行动单”，第一时间

报送应急行动指挥部。 

2三级响应行动 

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坐班，各组组长加强值班、协助工作。副总指挥组

织各部门召开碰头会，认真分析台风形势和影响，研究塔机防风方案和措施，

向各项目部发出防御台风紧急通知，做好防台风准备工作。其它补充事项如

下： 

1)  信息预警组每 6个小时发布一次台风信息； 

2)应急指挥部正式开始运作，各部门及施工单位、应急组织处于待命

状态； 

3)  检查监督组检查各单位所有防台风行动完成情况，并及时向信息

预警组反馈，确保三级响应行动已全部完成； 

4)应急行动组组织现场防台风准备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隐患、缺陷第

一时间组织整改； 

5)各单位停止户外高处作业，停止边坡作业； 

6)  现场风力达到 6级时，停止所有起重吊装作业，切断塔机电源，

使其臂处于自由旋转状态，移动式塔机要锁定好底座，确认塔机防台风措施

已按方案完成，现场履带、汽车吊的拔杆顺风 180°角放置，并用枕木垫住； 

7)  技术支持组要安排人员值班，确保岗位无空缺； 

8)应急行动组组织人员到各抽水点看守水泵（撤离指令下达前）。 

3二级响应行动 

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坐班，各组组长加强值班、协助工作。副总指挥每

隔 6小时组织一次各部门召开碰头会，认真分析当前台风形势和影响，研究

塔机防台风方案和措施，向各项目部发出防御台风紧急通知，做好防台风准

备工作。项目部应按章办事，确保做好塔机防台风检查、加固措施。各应急

抢险小组立即按照防台风预案，迅速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工作，部署落实防台

风措施，并将基层防御部署工作上报指挥部。其它补充事项如下： 

1)检查监督组检查各单位二级响应所有行动完成情况，并及时向信息

预警组反馈，确保二级响应行动已全部完成； 

2)停止所有户外施工活动； 

3)对于必须的户外检查或其他行动应确保不少于 2人共同乘车执行 

4)  派专业人员监视重点场所、重点设备； 

5)应急行动组负责切断管辖范围内非重要场所的水源、电源、气源，

组织检查、准备应急排水设施和抢修电源。 

4一级响应行动 

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坐班，指挥部领导及各组组长加强值班、协助工作。

总指挥每隔 3小时组织一次各部门及专家召开碰头会，认真分析当前台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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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影响，研究塔机防台风方案和措施，向各项目部发出防御台风紧急通知，

做好防台风准备工作。项目部应按章办事，确保做好塔机防台风检查、加固

措施。各应急抢险小组立即按照防台风预案，立即赶赴重点灾区部位，迅速

投入抢险救灾，保证抢险物资器材准备就绪，做到应急行动时随调随到。各

单位将当前灾害情况及时上报指挥部，指挥部根据情况实时下达意见。其它

补充事项如下： 

1)应急指挥部密切关注并随时联系上级单位发布的台风信息，确认台

风运行轨迹、强度变化以及暴雨情况，随时发布台风变化信息。当确认台风

风力已经加强为强台风（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达到或超过 41.5m/s，

底层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或超过 14级）时，决定是否宣布启动《防抗超

强台风应急预案》； 

2)各级项目部处于应急紧急状态，所有人员和车辆禁止户外活动，必

须在安全地带原地待命，积极响应应急指挥部命令； 

3)  人员撤离时，做好撤离人员的登记工作，确保每一个现场员工都

能够安全撤离。 

A.4.5响应级别调整或停止 

当应急响应条件变化时，应急指挥部应视情况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级

别。当应急响应条件消失时，应急指挥部应视情宣布终止台风应急响应。在

台风侵袭警报解除后（风速低于 6级时），由相关部门对塔机进行恢复性使

用的检查（包括：塔机各部位的联接螺栓、钢结构、拉杆、销轴、开口销、

四大机构及电气线路）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1  如果台风的行轨迹逐渐远离工地现场，或者强度、风力逐渐减弱时，

应急指挥部按照防台风的规范要求发布降级指令，直至发布解除指令； 

2  降级指令时各部门以及各施工队必须仍然严格按照指令行动要求进

行工作部署及实施，不得擅自更改指令、擅自进行组织施工、擅自拆除防台

加固措施； 

3  当降级指令发布到四级响应时，工程抢险组组织各部门、各施工队

级专业公司进行现场的抢险救灾以及清理现场、安排生产等工作，逐渐恢复

到正常工作状态。但是对于各项临时防台风措施禁止拆除、堵塞； 

4  在执行降级指令时，应严格确认“台风眼”的位置、状态，确保工

地现场不处于“台风眼”区域方可视现场的风力、雨量情况执行降级指令。 

A.4.6台风（预警解除）及后续行动要求 

在接收到上级部门的解除预警信息后，应急指挥部决定是否解除预警。 

1  在台风、暴雨、暴雷解除信号后 4小时内各单位要口头向应急办公

室报告损失情况，24 小时内书面提供损失评估报告，应急办公室在接到各

单位报告后立即将损失情况汇总并报送施工总承包单位； 

2  对台风、暴雨、雷暴期间发生的人员伤亡、重特大设备损失以及损

毁、污染等特殊事件，根据事故事件性质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应急办公室

认真组织进行原因分析，制定奖惩措施，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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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经验教训，编写“防台”总结报告或事件分析报告，并报地方监管部门； 

3  各行动组、各单位及时清理灾害现场，消除灾害后果，避免对人员

健康的危害和对环境的污染； 

4  经检查确保安全后，及时恢复现场供水、供电、供气，组织现场恢

复到相对稳定状态，确保台风过后重建工作的顺利实施； 

5  台风过后，各单位必须彻底检查所管辖范围内由于三防造成损失，

并拍照形成记录。由资金保障组申报相关的理赔工作。 

A.4.7防台风应急保障措施 

1  通信保障。通信部门应保障紧急灾情下，防台风指挥部与项目部现

场及各应急小组交流通畅，信息及时传达； 

2  宣传保障。宣传部门在台风、暴雨到来前，并应充分利用通过各种

媒体（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传媒手段，发布台风灾情，确保信息扩

散； 

3  预防检查保障小组成员在台风、暴雨来临前组长组织做好如下工作： 

1)检查塔机基础排水是否通常，集水井是否有沉积的杂物，水泵是否

工作可靠，发现隐患立即排除； 

2)  在台风暴雨到来前对塔机的检查，特别检查预埋螺栓、标准节连

接螺栓、地脚预埋件或十字梁、附墙预埋件、附墙撑杆等； 

3)  塔机上是否有杂物。如有应立即清理； 

4)  多塔作业是否有安全距离、与附近建筑物或构造物是否有安全距

离； 

5)  当台风达到六级以上，应停止作业，起重臂转到顺风方向，并松

开回转制动器，使其能够随风自由转动。 

4  险情汇报及处置方式 

在台风、暴雨来临时，现场采取的措施和事态发展情况应及时向总指挥

报告，如发生伤亡事故，应立即拨打 120急救。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  说明险情、伤情和已采取什么措施，以便求援人员事先做应急求

援准备； 

2)  说明事发地点，附近有何特征； 

3)  说明报救者单位、姓名、电话。并由资料员到路口接救护车，质

检员在关键路口位置引导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由检验员组织人员对现场道

路进行清理，以便车辆及时到达事故地点。 

5  安全保障（警戒）小组 

1)  在台风、暴雨来临前时对预防塔机下四周倒下的安全距离进行警

戒，警戒区内人员应及时撤离，并由该小组全员进行监护，严禁无关人员进

入警戒区； 

2)  在发生事故有安全保障小组应及时对现场进行设置警戒，防止无

关人员进入造成二次伤害； 

3） 保护好事故现场，以便进行事故调查，如有需要移动的应拍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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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图记录。 

6  现场医疗救护小组 

在台风、暴雨来临时如果造成伤亡事故，由组长组织组员对伤员进行现

场分类和急救处理，负责在第一时间对伤员实施有效救护；并及时向医院转

送。救护人员的主要职责是：进入事故发生区抢救伤员；指导危害区内人员

进行自救、互救活动；集中、清点、输送、收治伤员。根据具体情况，迅速

制定应急处理方案并组织实施。 

7  后勤保障 

后勤保障小组由组长负责组织调集抢险人员、物资设备、车辆，督促检

查各项抢险救灾措施落实到位。各单位负责本单位应急设施和器材的日常检

查，保证可用；定期统计、更新本单位的三防设施和器材的名称及数量、存

放位置和可用情况等。后勤保障小组主要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1）  负责施工总承包单位防台风应急物资的采购及项目部防台风物资

的存放、保管； 

2）  物资仓库、材料堆场及其所属范围内的“防台”措施落实工作； 

3）  设置物资管理联系人员，专门负责防台风物资的管理，统计各单

位防台风物资清单，定期报送应急办公室； 

4）  保证具有足够数量且性能良好的“防台”设备（如水泵）、材料

（如编织袋、砂、石、铁丝、绳索等）以及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靴及绝缘

手套等防护用品； 

5）  配备柴油发电机等应急发电设备，确保台风、暴雨期间防抗行动

所必须的电源供应； 

6）按照施工总承包“防台”指挥部要求实施应急响应行动。 

8资金保障。 

财务部门应将防台风经费纳入财务年度预算，及时拨付救灾经费。该经

费主要用于防汛抢险、受损工程修复及抢险救灾物资购置、维修等。 

A.4 8应急集合 

1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分别在各主要施工区域设置应急集合点，并应设

置明显标志，并应纳入到日常人员培训和演练科目； 

2 各单位负责人负责本单位人员的撤离行动，包括清点人数，组织及

维持秩序等； 

3  所在施工点或施工区域离集合点较远的人员，可到就近的集合点集

合，但必须及时报告所属的班长或工长、负责人当前所在的集合点； 

4  未安排到的人员到就近的应急集合点集合等候车辆接应。 

A.4 9应急撤离 

接到上级单位要求,需撤现场的状况下，由项目经理根据实际天气情况,

充分考虑,确定撤离路线和撤离集合点,后勤保障组落实执行。 
A.4.10宣传、培训和演习 

1  宣传教育 

各项目单位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开展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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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防台风、避险等常识的宣传教育，增强现场施工人员防台风意识及能力。 

2培训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指挥部负责各项目负责人、防灾抢险技术骨干的

培训工作。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部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培训工作应做到合

理规范、严格考核、保证质量。 

3演习  

1)  应急指挥部应针对当地的台风情况，有针对性地组织各应急小组

进行应急抢险演习； 

2)各项目部门应组织相关技术部门进行塔机防台风检查、加固措施的

演习活动。； 

3)每年 5月，应急指挥部应组织各应急小组和各项目单位举行一次多

部门联合专业应急抢险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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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台风防控区塔机基本信息 

表 B-1 台风防控区塔机基本信息表（一） 

总承包单位（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规格型号  出厂编号  

制造单位  

制造许可证编号  出厂日期  

产权单位  

备案编号  备案时间  

安装单位  

使用单位  

监理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安装坐标位置  所属防控区等级  

安全责任人  联系方式  

安装幅度  拟安装附着数量  

附着装置信息 

附着装置位置 附着高度 自由端高度 总高度 

1    

2    

3    

4    

5    

    

    

注：以上技术参数由总承包单位提供并承诺其准确可靠。 

 

 

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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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台风防控区塔机基本信息表（二） 

产权单位（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单位 设计值 备注 

最大起重力矩 kN·m   

最大额定起重量 t   

最大工作幅度 m   

最大工作幅度时的额定起重量 t   

m臂  

m臂  最大起重量时允许最大幅度 m 

m臂  

 

附着式  

内爬式  

行走式  
起升高度 

独立固定式 

m 

 

 

起重臂长 m  
平衡重 

相应平衡重 t  
 

   
各档起升速度及相应最大起重量 m/min 

   
 

回转速度 r/min   

变幅速度 m/min   

行走速度 m/min   

非工作状态计算风压： 

 

 

可使用的防控区：□特级     □1级     □2级     □3级 

塔身自由端高度控制方案： 

 

 

注：以上技术参数由产权单位提供并承诺其准确可靠。 

 

制造单位/安全评定机构（盖章） 

制造单位/安全评定机构负责人（签字）： 

产权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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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台风过后主要检查项目及方法 

表 C 台风过后主要检查项目表 
序

号 

项目

类别 
检查内容及要求 检查方法 备注 

1 基础周围应无塌陷、土壤流失等 目测  

2 

基础 

基础应无积水 目测  

3 

独立状态塔身（或附着状态下最高附着点以

上塔身）轴心线的侧面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4/1000，最高附着点以下塔身轴心线的垂直度允

许偏差不应大于 2/1000 

测量  

4 
塔身标准节主弦杆直线度≤1/1000、斜杆直

线度≤1/750、标准节截面对角线偏差≤1.5/1000 
目测、测量 

重点检查最高附

着点以上所有塔身标

准节、最高附着点以下

一个塔身标准节，其余

抽检 

5 
主要结构件应无塑性变形、裂纹、严重锈蚀、

可见焊接缺陷 

目测、必要

时无损检测 

重点检查最高附

着点以上所有塔身标

准节、最高附着点以下

一个塔身标准节的连

接焊缝以及标准节螺

栓座焊缝，塔帽主弦杆

连接焊缝，附着装置，

其余抽检 

6 平衡块应完好且固定可靠 目测  

7 顶升套架导轮间隙应符合说明书要求 目测，测量  

8 
斜梯、直立梯、护圈和各平台钢网及护栏应

完好 
目测  

9 

结构

件 

钢丝绳结构应完好，在卷筒上排列应整齐，

滑轮穿绕应正确，防脱装置应有效 
目测，测量 

重点检查小车及

吊钩的钢丝绳与滑轮

容易随风摆动产生摩

擦或脱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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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别 
检查内容及要求 检查方法 备注 

10 高强度螺栓应无明显塑性变形 目测 

11 

高强度螺栓连接应按说明书要求预紧，应有

双螺母防松措施且螺栓高出螺母顶平面的 3 倍螺

距 

目测、用力

矩扳手测量 

重点检查最高附

着点以上所有塔身标

准节、最高附着点以下

一个塔身标准节以及

附着装置连接螺栓，其

余抽检 

12 
销轴及销轴连接孔无明显变形、轴向定位应

可靠 
目测 

重点检查起重臂、

平衡臂、塔帽、拉杆及

附着装置的连接销轴 

13 

连接

件 

司机室固定应牢固 目测  

14 附着点的墙体无明显损坏或裂纹 目测  

15 

附着

装置 
附着装置个杆件应无明显变形 目测  

16 
起重量限制器、力矩限制器、幅度限制器、

高度限制器应有效 
动作试验  

17 角度限位器应重新设置 动作试验  

18 

安全

装置 

风速仪应完好 动作试验  

19 电气柜应完好，无积水 目测  

20 
短路、过流、欠压、过压及失压保护、零位

保护、电源错断相保护装置应有效 
动作试验  

21 

塔机金属结构、所有电气设备金属外壳、金

属管线、安全照明的变压器低压侧等接地应可靠，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重复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Ω 

测量  

22 

电气

系统 

重新敷设的供电线路应符合要求，并做好防

护措施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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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别 
检查内容及要求 检查方法 备注 

23 
空载

试验 

塔机空载状态下，起升、回转、变幅、运行各

动作的操作试验、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操作系统、控制系统、连锁装置应动作准

确、灵活； 

——各行程限位器的动作准确、可靠； 

——各机构中无相对运动部位应无漏油现象，

有相对运动的各机构运动的平衡性，应无爬行、

振颤、冲击、过热、异常噪声等现象； 

——制动器制动可靠，动作平稳。 

动作试验  

注：无实测数据的应记录观测到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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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塔机非工作状态计算风压高度变化 

表 D 塔机不同高度非工作状态计算风压 pn及对应计算风速 vn 

特级防控区 1级防控区 2级防控区 3级防控区 
高度 

（m） 
pn 

N/m
2
 

vn 

m/s 

pn 

N/m
2
 

vn 

m/s 

pn 

N/m
2
 

vn 

m/s 

pn 

N/m
2
 

vn 

m/s 

≤10 1 500 49.0 1 400 47.3 1 200 43.8 1 000 40.0 

10～20 1 635 51.2 1 526 49.4 1 308 45.7 1 090 41.8 

20～30 1 815 54.0 1 694 52.1 1 452 48.2 1 210 44.0 

30～40 1 935 55.7 1 806 53.8 1 548 49.8 1 290 45.4 

40～50 2 040 57.2 1 904 55.2 1 632 51.1 1 360 46.6 

50～60 2 130 58.4 1 988 56.4 1 704 52.2 1 420 47.7 

60～70 2 205 59.5 2 058 57.4 1 764 53.1 1 470 48.5 

70～80 2 280 60.5 2 128 58.4 1 824 54.0 1 520 49.3 

80～90 2 340 61.2 2 184 59.1 1 872 54.7 1 560 50.0 

90～100 2 400 62.1 2 240 59.9 1 920 55.4 1 600 50.6 

100～110 2 445 62.6 2 282 60.4 1 956 55.9 1 630 51.1 

110～120 2 505 63.4 2 338 61.2 2 004 56.6 1 670 51.7 

120～130 2 550 63.9 2 380 61.7 2 040 57.1 1 700 52.2 

130～140 2 595 64.5 2 422 62.3 2 076 57.6 1 730 52.6 

140～150 2 625 64.8 2 450 62.6 2 100 58.0 1 750 52.9 

150～160 2 670 65.4 2 492 63.1 2 136 58.5 1 780 53.4 

160～170 2 700 65.8 2 520 63.5 2 160 58.8 1 800 53.7 

170～180 2 745 66.3 2 562 64.0 2 196 59.3 1 830 54.1 

180～190 2 775 66.7 2 590 64.4 2 220 59.6 1 850 54.4 

190～200 2 805 67.0 2 618 64.7 2 244 59.9 1 870 54.7 

200～210 2 835 67.4 2 646 65.1 2 268 60.2 1 890 55.0 

210～220 2 865 67.8 2 674 65.4 2 292 60.6 1 910 55.3 

220～230 2 895 68.2 2 702 65.8 2 316 60.9 1 930 55.6 

230～240 2 925 68.5 2 730 66.1 2 340 61.2 1 950 55.9 

240～250 2 955 68.8 2 758 66.4 2 364 61.5 1 970 56.1 

250～260 2 985 69.2 2 786 66.8 2 388 61.8 1 990 56.4 

260～270 3 015 69.5 2 814 67.1 2 412 62.1 2 010 56.7 

270～280 3 030 69.7 2 828 67.3 2 424 62.3 2 020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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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防控区 1级防控区 2级防控区 3级防控区 
高度 

（m） 
pn 

N/m
2
 

vn 

m/s 

pn 

N/m
2
 

vn 

m/s 

pn 

N/m
2
 

vn 

m/s 

pn 

N/m
2
 

vn 

m/s 

280～290 3 060 70.0 2 856 67.6 2 448 62.6 2 040 57.1 

290～300 3 075 70.2 2 870 67.8 2 460 62.7 2 050 57.3 

附录 E 常用的非工作状态常用计算风压 pn和计算风速 vn

及其相对应的 10min时距平均风速 vb和风力等级 

 
计算风压与计算风速的关系： 

 
 

表 E 常用的非工作状态常用计算风压 pn和计算风速 vn及其相对应的 10min时距平均风

速 vb和风力等级 

pn 

N/m2 

vn 

m/s 

vb 

m/s 
风力等级 

600 31.0 22.1 9 

800 35.8 25.6 10 

1 000 40.0 28.6 

1 100 42.0 30.0 

1 200 43.8 31.3 

11 

1 300 45.6 32.6 

1 500 49.0 35.0 
12 

1 800 53.7 38.4 

1 890 55.0 39.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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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防台风塔机推荐设计方案 

F.0.1对于频繁使用的塔机，在设计时应考虑抗台风的工况，满足抗台

风要求。 
F.0.2 施工现场条件不允许降低塔身和套架时，可采用双塔身自我附

着、缆风绳附着或变径塔身，以满足抗台风要求。 

 
图 a.双塔身示意图       图 b.缆风绳示意图           图 c.变径塔身示意图 

F.0.3施工现场条件允许降低塔身和套架时，可采用降低塔身高度，满

足抗台风要求。 

 

图 d.降塔身示意图 

F.0.4对于行走式塔机，一般夹轨器防滑能力已不足以抵御台风作用载

荷，可采用地面水平锚杆的方式抗风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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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锚杆

 
图 e.地面水平锚杆示意图 

F.0.5在接到台风预报警告后可采取的临时措施如下： 
1对于快装式塔机，需在短时间内放倒塔机； 
2 对于固定式塔机，可降低塔身高度，套架降至塔机支撑面或最上一道

附着以上，或软附着到建筑物上； 

 

图 f.软附着示意图 

 

图 g.附着状态降塔身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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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附着状态软附着示意图 
3对于内爬式塔机，可将塔身落至建筑物内，或软附着到建筑物上； 

 
图 i.内爬状态降塔身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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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高强度螺栓的预紧力矩 

表 G单个高强度螺栓的最大允许载荷及预紧力矩（摩擦系数 μ=0.14） 

螺栓性能等级 

8.8 10.9 12.9 螺纹 

规格 最大允许载荷 

N 

预紧力矩 

Nm 

最大允许载荷 

N 

预紧力矩

Nm 

最大允许载荷 

N 

预紧力矩 

Nm 

M5 6350 5.5 8950 7.5 10700 9 

M6 9000 9 12600 12.5 15100 15 

M8 16500 22.5 23200 31.5 27900 36 

M10 26200 44 36900 62 44300 75 

M12 38 300 77.5 54000 110 64500 130 

M14 52500 120 74000 170 88500 210 

M16 73000 190 102000 265 123000 320 

M18 88000 260 124000 365 148000 435 

M20 114000 370 160000 520 192000 620 

M22 141000 500 199000 700 239000 840 

M24 164000 640 230000 900 276000 1080 

M27 215000 950 302000 1350 363000 1620 

M30 262000 1300 368000 1800 442000 2160 

M33 326000 458000 550000 

M36 382000 538000 645000 

M39 460000 646000 776000 

M42 526000 739000 887000 

M45 614000 863000 1035000 

M48 692000 973000 1167000 

M52 833000 1171000 1406000 

M56 959000 1349000 1619000 

M60 1120000 

由试验 

决定 

1576000 

由试验 

决定 

1801000 

由试验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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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台风来临前检查表 

表 H 台风来临前检查表 

塔机编号  塔机安装位置  

台风名称  是否处于预计路径  

预计风速 m/s 预计经过时间 年 月  日 时 

安装幅度 m 附着装置数量  

原安装高度 m 原自由端高度 m 

降节后高度 m 降节后自由端高度 m 

预防措施项目检查与处理 

序号 项目名称 检查结果 处理情况 

1 检查连接螺栓，确保其预紧力矩符合规定要求   

2 检查销轴，确保其定位可靠，开口销设置正确   

3 检查塔机回转系统，打开回转制动器   

4 检查挡风板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5 
应将变幅小车收回到最小幅度处、吊钩收回到最高位

置处 
  

6 应清除标牌、横幅等悬挂物及其它易坠物   

7 避雷设施应确保完好有效   

8 
应切断塔机供电电源线路，将电缆两端分别和驾驶室、

塔身底部配电柜分离 
  

9 平衡臂上的电阻箱、电气柜等应固定牢固   

10 
露天的电控箱、电机等电器设备及液压泵应采取防雨

措施 
  

11 关闭驾驶室门窗   

12 
动臂式塔机，必须按说明书要求，将起重臂架调整到

规定的角度范围 
  

13 快装式塔机应将臂架折叠，使其处于非工作状态   

14 应将塔机顶升套架降至尽可能低的位置，并固定牢靠   

其它预防/应急措施： 

1. 

2. 

3. 

 

检查人员（签字）：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安全责任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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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应

按……执行”或“应符合……的相关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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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GB5144 

2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 6067 

3《塔式起重机设计规范》GB13752 

4 《起重机设计规范》GB/T3811 

5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GB/T 

1231 

6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196 

7 《塔式起重机混凝土基础工程技术规程》JGJ/T187 

8 《色漆和清漆 钢结构防腐涂层保护体系》ISO12944 

9《海南省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安全评定规程》DBJ 46-027 

10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号令 

11 《Crane safety – General design-Part1：General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EN 13001-1:2004+A1：2009 

12《Cranes - safety - TowerCranes》EN 14439:2006+A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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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塔机的防台风目前尚无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为了规范管理而制

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进入本省的塔机在防台风方面的准入标准，以及在

安装（拆卸）、使用、维护保养、检测过程中不同防控区及防控期防台风的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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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0.2一般来说，把在太平洋上生成的热带气旋称作台风，而在大西洋

上生成的热带气旋称作飓风。 

2.0.3由峡谷效应而增大的风可称为峡谷风、穿堂风或过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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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海南省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由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

中沙群岛岛礁等组成，地处热带北缘，属热带季风气候，每年都会多次面临

台风的正面袭击。 

根据以往历年台风侵袭路径的统计，台风一般由本省东部海岸线登陆，

其东部沿海地区直接遭受台风侵袭，因此划分防控区便于各单位在塔机防台

风时有的放矢。 

三沙市由许多岛屿组成，交通运输主要依靠船舶，而船舶航行在台风季

节十分受限，防台风的人员物资等难以调配。因此将三沙市作为特级防控区，

所有防台风措施和预案都应根据特殊的地理环境加以考虑。 

3.0.3 根据气象信息数据，本省台受风侵袭时间一般集中在 7 月至 10

月，因此将其划为重点防控期。但是，在一般防控期也必须根据气象预报组

织塔机防台风工作。 

3.0.4本条所规定的内容适用于本省塔机的准入标准，进入本省的塔机

在办理使用登记时应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监督部门出具书面证明材

料。 

2 塔机在设计时就根据本省气候特点来考虑其非工作状态计算风压是

塔机防台风最行之有效的措施。 

4  仅限于上回转式塔机，快装式塔机等其它形式不做要求。 

5 根据对台风过后塔机塔身受损统计，标准节采用高强螺栓连接方式

的，维护保养要求较高，锈蚀较严重，预紧力往往达不到要求，发生螺栓断

裂的风险大。 

6  当台风来临时，风向呈旋转式气流上升，将起重臂前段向上顶起，

风力过后起重臂突然向下坠落，前拉杆成为了一个支点，绞点位置杠杆作用

力下向上反弹，切断快速安装的保险销或卡扣板，起重臂脱落，起重臂向下

快速冲击下，拉杆将塔帽拉弯，平衡臂因配重重量后倾弯矩增大且塔帽弯曲

向下砸下塔身，造成倒塔。因此，在本省禁止使用快装接头连接方式的塔机。 

3.0.5制造单位可提供《塔式起重机使用说明书海南专用版》或《塔式

起重机使用说明书海南补充说明》对本标准有关要求进行说明。 

3.0.6总承包单位作为整个施工项目的组织者，便于协调各个单位，是

塔机防台风的责任主体。 

3.0.7安装单位是安装（拆卸）、使用过程中塔机防台风措施的执行者。 

3.0.8为确认计划安装塔机的技术参数是否符合本标准有关防台风的

要求，应填写本规程附录 B中的《台风防控区塔机基本信息表》，并做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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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一档”。其中，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填写 B-1《台风防控区塔机基本信息

表（一）》的内容，判断所选塔机是否符合项目要求。塔机产权单位负责填

写 B-2《台风防控区塔机基本信息表（二）》的内容，供相关单位使用。 

3.0.9租赁单位维护保养时应特别注意塔机金属结构的防腐处理。 

3.0.10检验检测机构在开展安装质量检验及定期检验时，应从专业角

度对垂直度、螺栓连接、平衡重、附着装置、回转制动等防台风相关项目进

行重点检测。 

3.0.11台风过后，总承包单位首先应根据应急预案对工程及塔机组织

安全自检，按塔机受损程度划分危险源，避免二次灾害。受损塔机如需恢复

使用应由经本省行业协会确认的专业机构或单位进行安全评估，安全评估应

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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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选用 

4.1.1本省地处热带北缘，属热带季风气候，塔机零部件在这种高湿度、

高盐度环境中极易发生腐蚀，因此，对其防腐蚀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其中

C5-M代表在高含盐度的沿海或近岸区域，防腐年限为 5-15年。 
4.1.2本条规定了在本省不同防控区使用的塔机应在设计时就必须考

虑其抗风能力。 

根据国家现行标准《塔式起重机设计规范》（GB/T 13752-2017），塔

机非工作状态计算风压沿海地区要求为 600～1000N/m2。本省３级防控区取

其最大值 1000N/m2。但是，根据本省近年来的台风来临时气象资料统计，

10ｍ高处 50年一遇的 10min时距平均暴风风速 vb都大于 28.6m/s（风力等
级 11级），其中心风力经常达到 12级，因此，在台风经常登陆的 1级防控

区取计算风压 1400N/m2；台风登陆后，风力会逐渐降低，靠近内陆的 2级

防控区取计算风压 1200N/m2。能较合理的提高塔机的抗风能力，符合本省

防台风基本情况。 

三沙市参考《塔式起重机设计规范》（GB/T 13752-2017）中规定南海

诸岛其非工作状态计算风压为 1500N/m2。 

在 vb≥36m/s或 vn≥50m/s的地区使用的塔机，用户和制造商还应就某
些特殊条件达成一致。 

4.1.3目前在使用的塔机的防台风措施多种多样，然而，部分措施并未

得到有效验证，只凭经验并不能起到预期作用，或并不适用某些特定施工项

目，盲目的采用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制造单位对确保塔机的本质安全起

着重要的作用，应在本单位塔机的使用说明书中说明具体的防台风措施，并

明确措施的实施方法和限定条件。 

4.1.4在 2014年“威马逊”超强台风塔机事故调研中发现，部分塔机

标准节连接螺栓发生断裂，导致倒塔事故。发生断裂的螺栓有明显的锈蚀等

缺陷，并难以确判断螺栓的质量与使用情况，可能存在没有正确选用高强度

螺栓、没有按规定施加预紧力以及多次重复使用等不规范使用螺栓的情况。 

高强度螺栓使用时会施加预紧力，该预紧力会使高强度螺栓发生一定量

的塑性变形，若多次重复使用，会导致高强度螺栓塑性变形累计，从而达不

到安全使用的要求，因此，高强度螺栓应在控制其塑性变形范围内使用。 

特级和 1级防控区为塔机防台风重点区域，结合以前的事故教训，为排

除高强度螺栓重复使用带来的安全隐患，故高强度螺栓只允许使用一次。 

2级和 3级防控区使用的高强度螺栓使用次数应有登记，若无有效记录

应考虑一个工程的拆装为使用一次。在第二次使用前，应根据相关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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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检测，合格的方可使用。 

4.1.7风速仪的断电保存数据功能能记录该塔机在遭受台风侵袭时准

确的风力数据信息，可为台风过后塔机的评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4.2 安装(拆卸)、使用 

4.2.1  10  重点防控期减小塔机的自由端高度，是在实际使用中最容

易操作且效果较好的防台风措施之一。若塔机使用周期覆盖重点防控期，安

装单位在编制安装方案时就可以考虑该措施，并结合使用说明书来编制重点

防控期塔机自由端高度控制方案，若说明书中无相关方案，安装单位也可自

行与总承包单位、使用单位一起协商一致。 

4.2.2使用单位应结合说明书和实际施工现场来选择塔机的安装位置。 

1两栋较高的建筑物之间因峡谷效应会大大增强风力，塔机选址时应尽

量避免架设在其间。 

2  由于塔身具有一定的弹性，在外载荷的作用下塔身会发生弹性变形。

内爬式塔机、基础位于地下室内的塔机或离构筑物较近的塔机应考虑台风作

用下塔机与构筑物的安全距离。 

3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学校、幼儿园以及医院、车

站、客运码头、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公园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

实施重点安全监督检查”。结合实际情况，平衡块覆盖上述人流量集中区域，

若发生事故灾害，坠落的平衡块会造成极大的安全事故。 

4.2.3塔机尾部与周围建筑物及外围施工设施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应小

于 0.6m。两台塔机之间的最小架设距离，处于低位的塔机的臂架端部与任

一台塔机塔身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2m，处于高位塔机的最低位置的部件与

低位塔机处于最高位置的部件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2m。 

4.2.4 塔身根部附近为整个塔机承受倾覆力矩最大的部位，混凝土基础

应能承受工作状态和非工作状态下的最大载荷，应满足塔机最恶劣工况下耐

压力和抗倾覆稳定性的要求。若采用塔机原制造单位推荐的混凝土基础，支

腿、预埋节和地脚螺栓应按原制造单位规定的方法使用。塔机的固定式混凝

土基础形式由板式、十字形及组合式基础，基础承受着塔机的全部载荷，基

础应符合使用说明书的相关要求，以保证使用安全。不符合使用说明书要求

而发生基础变更的应有专项设计方案，方案必须通过专家评审和相关审批。 

4.2.5 塔机自由端高度（或独立高度）的根部位置是整个塔机承受倾覆

力矩最大、应力嘴集中的部位，塔机自由端高度（或独立高度）越高，则该

部位的应力越大，因此也就越容易造成结构破坏。降低自由端高度（或独立

高度）减少了塔机的迎风面积、减小了倾覆力的力臂，是塔机防台风最有效

的措施之一。因此，制造单位宜采用此方法作为防台风的措施，并在说明书

中规定不同防控期所能达到的塔身自由端高度（或独立高度）；若说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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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此推荐方案时，安装或使用单位也可根据使用情况制定在重点防控期施工

使用时就减小自由端高度（或独立高度）的方案来防台风。 

4.2.13下降顶升套架可有效的减少塔机上部的迎风面积。 

 

4.3 附着 

4.3.1对于有附着的塔机其最上一道附着装置以上的塔身可视作悬臂

梁，在风载荷作用下，最大弯矩将出现在最上一道附着装置处，同时，最上

一道附着装置内力也最大，因此，附着装置的验算对保证塔机防台风来说尤

为重要。 

4.3.2三根附着支撑杆形式的附着装置所谓对称设置是指若第一道附

着装置中间杆向左斜，则第二道附着装置中间杆向右斜，以此类推，反之亦

然。 

4.3.4 当附着距离等超过使用说明书规定时，应有专项施工方案，并附

计算书。鉴于附着装置关系到塔身的稳定性和使用安全，为避免因塔机附着

方案不完备造成安全隐患，塔机非常规附着前，其专项施工方案应按《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质〔2009〕87号）的规定进行专

家论证。论证报告应指出：（1）专项方案内容是否完整、可行；（2）专项方

案计算书和验算依据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规范；（3）安全施工的基本条件是否

满足现场实际情况。 

4.3.6 附着支承处的建筑主体结构应当进行验算。 

4.3.7隐蔽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可用影像记录。 

4.3.8最上一道附着装置处是塔身受弯矩最大的截面，因此需要采取加

强措施。 

4.3.10焊接连接的附着装置的杆系不只受拉压力，还会承受弯矩，导

致应力增大。 

4.3.1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号）第三十四

条和《建筑起重机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号）第二十条规定：

禁止擅自在建筑起重机械上安装非原厂制造的标准节和附着装置。因此，本

条要求附着装置的构建和预埋件要有由原制造厂或者不低于本设备制造资

质等级的专业制造厂开具的制造证明。 

 

4.4台风过后安全评定与恢复使用 

4.4.1塔机的台风过后评估可参照《海南省建筑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安

全评定规程》DBJ 46-027-2013的相关内容。 

4.4.2 受损塔机的处理应编制相应的处理方案，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

生。 


